
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考勤管理制度 

（修订） 

 

为维护医院良好的医疗工作秩序，增强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学员遵守劳动纪律的自觉性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使考勤工

作更加科学、公正、透明、准确，按照上级部门相关规定，

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 

一、考勤对象 

全院住院医师规培化培训学员（含本院公开招聘职工、

社会化招录学员、外院委托培养学员）。 

二、考勤内容 

考勤内容包括正常出勤、婚假、产假/陪产假、丧假、

病假、事假、年休假、迟到、早退、旷工等项目。 

三、请、休假管理 

1、病假：病假≤3 天的需轮转科室负责人签字同意；3

天＜病假≤7 天的需轮转科室负责人、专业基地负责人和教

育处负责人签字同意，教育处备案；7 天＜病假≤30 天或年

病假累计超过 90 天的还需报分管院领导签字同意，并报教

育处备案；病假＞30 天的还需报分管院领导和院长签字同意，

并报教育处备案。 

2、事假：各专业基地对住培学员请事假应从严掌握，

每年可申请事假最多 5 天。确因个人事务需要请事假的，事

假≤3 天的需轮转科室负责人、专业基地负责人和教育处负



责人签字同意；事假＞3 天的还需报请分管院领导签字同意，

并报教育处备案。 

3、婚假、产假、丧假、年休假：按照国家和上级部门

相关规定执行，由轮转科室负责人、专业基地负责人和教育

处负责人签字同意，并报教育处备案。 

4、各类请、休假均需办理请、休假手续，并将工作交

接完成后，方可离开工作岗位。因急病或急事不能办理请、

休假手续的，须及时补办并补交相关证明材料。不办理请、

休假手续或不按规定备案者，均按旷工处理。 

5、休假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回院上班者，应说明具体

原因并申请续假，回院后应补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按旷工

处理。 

6、我院公开招聘职工住培学员请、休假均需先报我院

人事处批准，外院委托培养学员请、休假均需先报委托培养

单位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。 

四、考勤统计 

住培学员的月度考勤工作由轮转科室负责，住培学员出

勤情况应在月报告表中如实填写，同时附请假单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，由带教老师、诊疗组长、规培秘书和科室负责人进行

审核，每月前 3 个工作日将月报告表交至教育处汇总统计。

教育处每月将委托培养学员学员请、休假情况反馈给各委托

单位。 

五、考勤管理 



   1、住培学员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，按时上、下班，不

迟到、不早退，工作时间不办理个人私事，不擅离工作岗位，

按规定程序办理请假手续，休假人员在休假期间也应保持通

讯畅通。 

2、考勤记录将记入住培学员考核个人档案，并作为月

度、年度考核指标之一。 

3、休假期间住培学员的奖励性绩效、住房补贴、餐费

补贴按天扣发，其他待遇按照我院或委托培养单位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
4、住培学员休假如影响住培轮转计划完成的，须补齐

时间。休产假者，住培时间顺延；当年休病、事假累计超过

3 个月者，住培时间延长 6 个月；休病、事假累计超过 6 个

月者，住培时间延长 1 年，结业考核时间延迟至下一年度。

延期期间停发奖励性绩效、住房补贴、餐费补贴等待遇。 

5、住培学员每月应及时上交月报告表，不及时上交者，

当月奖励性绩效等暂缓发放。 

6、各专业基地、各科室及住培学员应严格遵守考勤管

理制度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凡不按实际情况考勤或隐瞒不报的，

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医院或上级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

教育处 

2018 年 01 月 22 日 


